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关于国内航行船舶配备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自动识别系统的

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先进导航安全技术在我国国内航行船舶的应用，规范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自动识别系统（以下简称“B级AIS”）的使用，发挥电子海图系统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水运安全保障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中国海事局”）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电子海图系统”（Electronic Chart System,简称ECS），是可以显示电子海图、本船船位的设备，并具备航线计划、船位监控、报警等导航功能，也可以与AIS连接，在电子海图上显示周边船舶位置的装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籍沿海、内河航行机动船舶。

　　以下船舶不适用于本规定：

　　1． 渔业船舶；

　　2． 公务舰艇；

　　3． 运动舰艇；

　　4． 军用船舶。

第四条 中国海事局对本规定的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地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对船舶电子海图系统和B类AIS安装使用的监督核查。中国海事局授权中国船级社开展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AIS设备的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各地船舶检验机构开展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AIS设备的安装检验。

第二章 设备标准及型式认可

第五条 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配备的电子海图系统应符合中国海事局《国内航行船舶电子海图系统（ECS）功能、性能和测试要求》中的A级设备要求。

中国籍国内航行船舶配备的B级AIS应符合中国海事局《B级AIS技术要求》。内河船配备的B级AIS应符合《B级AIS技术要求》中附录B的要求，以接收内河航行安全信息。利用B级AIS进行电子报港和电子签证的船舶，其配备的B级AIS应符合《B级AIS技术要求》中附录C的要求。

　　第六条 国内航行海船配备的电子海图系统、B级AIS需经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

第七条 为确保电子海图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电子海图系统应使用官方发行的符合国际海道测量组织S-57格式要求的电子海图并及时更新。

第八条 中国船级社应按照《国内航行船舶电子海图系统（ECS）功能、性能和测试要求》和《B级AIS技术要求》分别对电子海图系统、B级AIS进行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

　　第三章 配备要求

　　第九条 中国籍沿海航行船舶应按下列规定的时间要求安装符合本规定标准的电子海图系统：

　　（一） 3000总吨及以上沿海航行客船、滚装船舶、液货船于2010年4月1日前完成。

　　（二） 1000总吨至3000总吨沿海航行客船、滚装船舶、液货船，5000总吨及以上沿海航行集装箱船，10000总吨及以上沿海航行散货船于2010年10月1日前完成。

（三） 港作船通过一定优惠措施进行推广。

　　（四） 内河船舶需要进入沿海水域的，应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款的要求执行。

　　第十条 中国籍500总吨以下沿海航行船舶应按下列规定的时间要求安装符合本规定标准的B级AIS：

　　（一）300总吨至500总吨沿海航行船舶于2010年7月1日前完成。

（二）200总吨至300总吨沿海航行船舶于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三）参与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自航船舶于2010年7月1日或者项目开工前安装完成。

（四）内河船舶需要进入沿海水域的，应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款的要求执行。

第十一条 中国籍内河航行船舶应按下列规定的时间要求安装符合本规定标准的B级AIS：

　　（一）航行于长江A级航段（含黄浦江）的1000总吨以上船舶，航行于长江珠江干线及黄浦江的100总吨以上的客船、液货船，航行于长江珠江干线及黄浦江的集装箱船于2010年4月1日前完成。

　　（二）航行于长江珠江干线的1000总吨以上船舶，航行于长江珠江干线及黄浦江的100总吨以下的客船、液货船于2010年7月1日前完成。

（三）航行于长江珠江干线的600总吨至1000总吨船（不含客船、液货船）于2010年10月1日前完成。

（四）航行于长江珠江干线的100总吨至600总吨船（不含客船、液货船）于2011年7月1日前完成。
（五）进入上海港黄浦江核心管制区水域的船舶按交通运输部第33号公告要求执行。
（六）内河船舶需要进入沿海水域的，应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款的要求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要求安装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AIS的船舶，在规定安装时间之后的3个月内报废或永久性停止营运，凭船舶检验机构检验核定证明文件副本，报主管机关批准后，可以免除安装。

　　第十三条 2010年4月1日起海事管理机构应开展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AIS监督检查。

第四章 安装及使用要求

第十四条 AIS设备的安装和接线应符合船舶检验的相关要求。船舶提供的电源应能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第十五条 船舶安装电子海图系统、AIS后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安装检验。经检验符合要求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在船舶检验记录簿和相应证书中做出记载。
第十六条 船舶配备的AIS设备应处于常开状态。船舶应将静态信息准确地输入AIS。

第十七条 船舶配备AIS应按相关规定申请海上移动通信业务船舶电台标识码（MMSI）。
第十八条 船舶安装B级AIS后，因发生船舶买卖或设备拆解等导致设备MMSI码与船名不对应的，应向船籍港海事主管机关申请更改设备MMSI码证书。

第十九条 配备电子海图系统的船舶应保持适当数量的纸海图备份，以确保在电子海图系统故障时能够安全返回港口。
第二十条 船员应接受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AIS使用方面的培训，掌握电子海图系统和B级AIS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于2010年 月 日起实施。
